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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编号：临2020-047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定基石连盈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减

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投资的保定基石连盈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基石连盈”）的有限合伙人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北

京九州一轨隔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一轨”），因自身业务发展需要，

申请退出基石连盈投资，九州一轨在基石连盈认缴出资额为 1,500万元，退出后，

基石连盈总认缴出资额由 31,300万元减少至 29,800万元。 

● 关联关系：基石连盈的有限合伙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京投公司”）、北京京投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基石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北京基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州一轨、普通合伙人北京基石创业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关联方，具体关联关系详见“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 风险评估：由于私募类股权投资基金的经营性质较为特殊，其未来收益

在实现时间和金额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此类投资存在一定投资风险。 

● 累计关联交易金额：过去 12个月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共认缴私募基金

出资 1,500.00 万元，收回投资 3,377.60万元。2019年 7月-2020年 6 月末，京

投公司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429,33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京投公

司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含孙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 2,337,690.00 万元。 

京投公司为我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2018年公司债券（“18京发 01”）提供了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20亿元，担保期限为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公司向京投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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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担保，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亿元。 

京投公司为我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19京发 G1”）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10 亿元，担保期限

为 2019 年 3月至 2024 年 3月。公司向京投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亿元。 

京投公司为我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19京发 G2”）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5亿元，担保期限为

2019年 7月至 2024 年 7月。公司向京投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亿元。 

京投公司为我公司永续信托贷款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30 亿元，担保期间为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本公司按照《永续信托贷款合同》约

定应当足额清偿《永续信托贷款合同》项下最后一笔贷款本金、该笔贷款对应的

贷款利息[含已递延支付的贷款利息与累计孳息（如有）]及其他应付款项（如有）

之日起 2年。公司向京投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反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

资保定基石连盈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有限合伙人

的身份参与投资基石连盈，基石连盈总认缴出资额为 31,300 万元，公司实缴出

资额为 5,000万元，出资比例为 15.97%。 

基石连盈有限合伙人九州一轨，因自身业务发展需要，申请退出基石连盈投

资，九州一轨在基石连盈认缴出资额为 1,500 万元，退出后，基石连盈总认缴出

资额由 31,300万元减少至 29,800万元，同时，部分有限合伙人及其认缴出资额

发生变更。基石连盈存续期、经营宗旨、收益分配等主要约定未发生变化。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各合伙人已全部履行完出资义务。公司实缴出资额不变，出资比

例变为 16.7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关联关系详见“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关联董事魏怡女士、郑毅先生、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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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红先生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

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1）关联关系介绍 

京投公司目前持有公司 38%的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2）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6号京投大厦 2号楼 9层 908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燕友 

注册资金：14,529,054.91万元 

成立日期：1981 年 2月 10日                    

经营范围：制造地铁车辆、地铁设备；授权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投资及

投资管理、地铁新线的规划与建设；地铁已建成线路的运营管理；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地铁车辆的设计、修理；地铁设备的设计、安装；工程监理；物业管理；房

地产开发；地铁广告设计及制作。 

京投公司是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承

担北京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和资本运营任务。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京投公司总资产 6,211.65亿元、净资产 2,331.58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59.25 亿元、净利润 31.81 亿元。（合并报表口径,

经审计） 

2、北京基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 

（1）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第一大股东京投公司持有基金管理公司 7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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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外环西路 26号院 58号楼一层 103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任宇航 

注册资金：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06月 08日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基金管理公司总资产 3,303.79 万元、净资产 

3,285.44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163.96万元。（经审计） 

3、北京京投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卓越”） 

（1）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第一大股东京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京投（香港）有限公司持有京投轨道

交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55.12%的股权，京投轨道交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京投卓越 100%的股权。 

（2）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6号院 3号楼 9层（0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曹玮 

注册资金： 3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01月 17日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网络系统软件；网络系统集成；轨道交通设备、电子

产品、仪器仪表、通信设备、机械设备、塑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及零配件的批

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

术培训；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截止2019年12月31日，京投卓越总资产 66,752.05万元、净资产50,160.59

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13,290.32万元、净利润 10,797.98万元。（合并报表

口径，经审计） 

4、基石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石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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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第一大股东京投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京投（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基

石租赁 90.42%的股权，京投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宇航任基石租赁董事长。 

（2）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号楼二层 C-005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任宇航 

注册资金：美元 23,690.39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07月 10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的咨询及担保；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基石租赁总资产 1,514,855.24 万元、净资产

229,068.67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03,600.75万元、净利润 15,053.74万元。

（合并报表口径，经审计） 

5、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北京九州一轨隔振技术有限公

司） 

（1）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第一大股东京投公司持有九州一轨 22.5597%的股权，公司与京投公司

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共同投资的北京基石仲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1.8079%的股权。京投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宇航担任九州一轨的董事长。 

（2）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广茂路 32 号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曹卫东 

注册资金：11,081.4285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07月 23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

检测；噪音污染治理；数据处理；专业承包；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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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轨道交通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安装机电设备、机械设备；

维修机电设备、机械设备、轨道交通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

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代理进出口；生产现代化减振和防

震系统、钢弹簧浮置板及其配件、隔振装置；道路货物运输。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九州一轨总资产 64,653 万元、净资产 44,968 万

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3,172万元，净利润 3,175万元。（经审计） 

6、北京基石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石创投”） 

(1)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第一大股东京投公司持有基金管理公司 70%股权，基金管理公司以有限

合伙人身份认缴基石创投出资总额的 35%，基于谨慎性判断原则，公司将基石创

投视同为关联人。 

（2）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十八区 2号楼 9层 901、902（园

区）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黄力波 

成立日期： 2012 年 12月 07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鉴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基石创投总资产 2,910.68万元、净资产 960.45

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2,020.06万元、净利润 346.45万元。（合并报表口径，

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基石连盈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保定基石连盈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点：保定市朝阳北大街 1799 号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B 座 9 层 906

号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黄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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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基石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2、基石连盈的运营情况 

基石连盈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核心围绕轨道交通相关产业，重点关

注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及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等目标行业的成

长型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主要挑选相关产业具有高成长性、核心竞争力突出并在

未来具有潜力成长为细分行业龙头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基石连盈成立后，已累

计投资 13个项目，目前处于投资期。 

3、基石连盈财务数据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基石连盈总资产 30,113.53 万元、净资产 

30,111.56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315.93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03 月 31 日，基石连盈总资产 30,224.98 万元、净资产 

30,075.98 万元；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30.97 万元。（未经

审计） 

4、基石连盈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原合伙人 

认缴总

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

资占比

（%） 

新合伙人 

认缴总

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

资占比

（%） 

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00 0.32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00 0.33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4,500 14.38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4,500 15.10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5.97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6.78  

北京京投卓越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500 7.99 

北京京投卓越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500 8.39  

基石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500 7.99 基石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500 8.39  

北京九州一轨隔振技术有限公

司（现名称：北京九州一轨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 4.79 北京富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000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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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富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000 12.78 北京基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 1.34  

北京基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 1.28 
北京中关村协同创新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6,000 20.13  

北京中关村协同创新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6,000 19.17 

北京市亚太安设备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 
1,000 3.36  

北京市亚太安设备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 
1,000 3.19 杨帆 700 2.35  

杨帆 1,000 3.19 盛维品 1,000 3.36  

盛维品 1,000 3.19 李春红 800 2.68  

李春红 800 2.56 张鸥 500 1.68  

张鸥 500 1.6 刘波 500 1.68  

刘波 500 1.6 蒋建文 300  1.01 

合计 31,300 100 合计 29,800 100 

四、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基石连盈有限合伙人九州一轨，因自身业务发展需要，申请退出基石连盈投

资,导致基石连盈总认缴出资额减少。本次基石连盈减资事项，公司不再投入新

的资金，对上市公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揭示 

由于私募类股权投资基金的经营性质较为特殊，其未来收益在实现时间和

金额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此类投资存在一定投资风险。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8月26日，公司十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由经营层办理后续相关事宜。关联董

事魏怡女士、郑毅先生、刘建红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

和相关审议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

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人减资事项为关联交易，交易程序合法、合规，未发现损

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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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

表决程序合法。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减资事项。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意

见，认为：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个月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共认缴私募基金出资 1,500.00 万元，收

回投资 3,377.60 万元。2019 年 7 月-2020 年 6 月末，京投公司向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 429,33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京投公司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含孙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 2,337,690.00 万元。 

京投公司为我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2018年公司债券（“18京发 01”）提供了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20亿元，担保期限为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公司向京投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亿元。 

京投公司为我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19京发 G1”）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10 亿元，担保期限

为 2019 年 3月至 2024 年 3月。公司向京投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亿元。 

京投公司为我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19京发 G2”）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5亿元，担保期限为

2019年 7月至 2024 年 7月。公司向京投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亿元。 

京投公司为我公司永续信托贷款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30 亿元，担保期间为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本公司按照《永续信托贷款合同》约

定应当足额清偿《永续信托贷款合同》项下最后一笔贷款本金、该笔贷款对应的

贷款利息[含已递延支付的贷款利息与累计孳息（如有）]及其他应付款项（如有）

之日起 2年。公司向京投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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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 

八、备查文件 

1、京投发展第十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关于将《关于保定基石连盈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减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讨论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3、独立董事关于保定基石连盈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减资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4、审计委员会关于保定基石连盈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减资暨关

联交易的意见； 

5、《保定基石连盈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6 日 


